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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財40年前獨自一人由台南北上打拼，為了生計，

四處打零工賺錢，結婚後想有一個安穩的家，但是存下

來的錢又不夠買一戶建設公司蓋的房子，聽說金華街一

帶有便宜的房子要賣，而且不用繳交房屋稅和地價稅，

便透過關係，私下以新臺幣10萬元向臺北監獄退休員

工購買臨時搭蓋、設備簡陋的木造平房做為棲身之所，

孩子陸續出生後，原本就不大的空間就更顯侷促，想到

房子旁邊還有空地，便雇工以紅磚水泥擴建二間臥室，

順便將原有破舊的木造房屋大肆整修一翻，孩子漸漸長

大，學雜費用及日常生活開銷也逐漸加重，看到附近中

正紀念堂人潮熱絡，如果做個小本生意，應該很不錯，

便又在緊臨金華街的馬路邊，自行加蓋一間鐵皮屋，出

租予同鄉經營麵食生意，果然，因口味獨特，顧客川流

不息，成為當地特色小吃。

案例
 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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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女長大後，紛紛成家立業搬離這裡，而阿財退休

後，兩夫妻靠著微薄的退休金及小吃店的租金收入，生

活還算愜意，原本想說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社區中安享晚

年，不料，2006年5月間，法務部所屬臺北看守所以土

地管理機關的名義登門拜訪，指出他的房屋違法占用國

有土地並要他拆屋還地，想到一生心血都在這裡，斷然

予以拒絕，幾經勸說仍不為所動，其後管理機關聲請法

院調解，期望透過第三者立場及免除不當得利的誘因，

說服阿財趕快拆除房屋，惟仍無法動搖他，管理機關不

得已提起民事訴訟，歷經3年冗長的訴訟程序，一、二

審法官皆判決他敗訴，雖眼見左鄰右舍相同情況的人漸

漸遷離消失，但是阿財心裡仍存有一絲希望，對於管理

機關派員勸說不假顏色；最近聽到行政院要將這裡規劃

成觀光飯店及複合式商場的消息，便開始積極與社區居

民及學生團體串聯，要求政府提供安置處所、停止催討

不當得利及全區列為歷史建築保存等，四處陳情抗爭，

嗣於2013年5月間，管理機關藉由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方

式，始將違建房屋夷為平地，夫妻兩不得已只好搬去和

兒子同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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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對於華光社區居民排除占用是否構成非 ●

法的「強迫驅逐」？

《經社文公約》第4條規定人民享受國家遵照 ●

公約規定所賦予之權利時，國家對此類權利僅

得加以法律明定之限制，又其所定限制以與此

類權利之性質不相牴觸為準，且加以限制之唯

一目的應在增進民主社會之公共福利。

《經社文公約》第11條第1項規定人人有權為 ●

其本人及其家庭獲得適當生活水準，包括足夠

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。國家應採取

適當步驟保證實現此一權利。

國家在執行任何合法的驅逐行動之前，特別是 ●

當這種驅逐行動牽涉到大批人的時候，首先

必須同受影響的人商量，探討所有可行的替代

方案，以便避免、或儘可能地減少使用強迫手

段。那些受到驅逐通知的人應當有可能援用之

人權
指標

爭點

國家
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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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救濟方法或程序。（經社文委員會第7號

一般性意見第13段）

合法的驅逐在執行時，應嚴格遵從《國際人權 ●

法》的有關規定，符合合理和適當比例的一般

原則。且只有在法律設想的情況之下，才允許

當局干預一個人的住屋，這種法律應符合《公

約》的規定、宗旨和目標，而且在具體情況下

絕對有必要合理。另外，相關立法必須詳細地

說明在什麼具體情況下，這種干預行動可被

允許。（經社文委員會第7號一般性意見第14

段）

適當之法律程序上的保護和正當法律程序是所 ●

有人權所不可缺的因素，在強制驅逐課題上尤

為重要，因為它直接涉及兩國際人權公約所承

認的一系列權利。對強制驅逐所適用的法律程

序保護包括：

（1） 讓那些受影響的人有一個真正磋商的機

會；

（2） 在預定的遷移日期之前給予所有受影響

的人充分、合理的通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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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讓所有受影響的人有合理的時間預先得

到關於擬議的遷移行動以及適當時關於

所騰出的房、地以後的新用途的資訊；

（4） 特別是如果牽涉到一大批人，在遷移的

時候必需有政府官員或其代表在場；

（5） 是誰負責執行遷移行動必需明確地說

明；

（6） 除非得到受影響的人的同意，否則遷移

不得在惡劣氣候或在夜間進行；

（7）提供法律的救濟行動；

（8） 儘可能地向那些有必要上法庭爭取救濟

的人士提供法律扶助。（經社文委員會

第7號一般性意見第15段）

解析

一、 華光社區為日據時代遺留的房舍，早期作為

鄰近司法機關宿舍使用，因年久失修，使用

情況複雜、管理不易，部分用地遭宿舍借用

人自行增建，甚至遭占用搭蓋違建，已違反

民法上對財產權之保障，再者，考量該區建

築老舊隅陋，影響都巿景觀與發展，為使國

有土地有效利用，拆遷工作勢在必行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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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依據現行國有財產管理相關法令規定，

本於對國家財產權之維護、促進全民福址與

公共利益，並踐行法定程序收回被占用之土

地，符合《經社文公約》第4條規定國家對

人民相關權利予以限制之要件。況且人權公

約所指之居住權，係為具合法權利者而言。

二、 華光社區國有土地為不法占用，若違占戶拒

不搬遷而要求政府給予依法無據之安置或補

償，對其他合法住戶且配合搬遷者及全民利

益而言，將造成不公不義，反而是違反公理

與居住正義。再按《經社文公約》第11條第

1項規定，雖敘明國家應保證人人有權為其

本人及其家庭獲得適當生活水準，意即人人

有免遭強制驅逐、騷擾和其他威脅之權，但

並非所有的驅逐行為都是不合法的。驅逐如

係按照與《經社文公約》不相牴觸之法律規

定執行，且被驅逐的人有可資援用的法律救

濟途徑，則此類驅逐當屬合法（第7號一般

性意見第11段）；另驅逐行動牽涉到多數人

時，已先與受影響的人磋商，探討所有可行

的替代方案，以避免或儘可能地減少使用強

迫手段；執行時也已嚴格遵從國際人權法相

關規定，符合合理和適當比例的一般原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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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提供被驅逐的人適當之法律程序上保護，

則驅逐亦屬合理（經社文委員會第7號一般

性意見第13、14及15段）。

三、 按現行國有財產管理相關法令規定，各機關

經管被占用不動產應依1.協調占用者騰空遷

讓；2.協調地方政府以違建拆除；3.訴訟排

除等方式收回，並依民法不當得利規定，向

占用人追收歷年使用補償金（《各機關經管

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》第1、4

點）。法務部於2006年間進行經管華光社區

國有土地全面清查工作，確認土地遭違建占

用之狀況後，管理機關即已先協調占用戶自

行拆遷，另透過聲請法院調解之程序（《民

事訴訟法》第405條），在法令許可範圍內

提出減免不當得利等有關義務之替代方案與

居民進行協商，對協商未果或無法成立調解

者，始依法定程序提起民事訴訟；且於訴訟

過程中，居民依法仍有協商移付調解或成立

和解之替代方案（《民事訴訟法》第377條、

第420條之1），判決後亦可透過上訴程序進

行救濟（《民事訴訟法》第437條），相關處

理過程符合《經社文公約》第11條第1項規定

及第7號一般性意見第11、13段之意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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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對於幾經勸諭及存證信函通知後，仍不願依

和（調）解方案或法院確定判決自動履行拆

遷責任之違占戶，不得已始聲請法院強制執

行拆除作業，執行法院在預定拆遷日期前，

均給予違占戶充分、合理的通知並辦理現場

履勘；且讓違占戶有合理的時間預先得到拆

遷行動的資訊；另於拆遷時，由執行法院

法官及司法事務官負責執行，同時有管理機

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在場；拆遷不在惡劣氣

候或夜間進行等，有關強制執行時應遵循之

原則及程序，均係由執行法院依據相關法令

辦理，並注意法律程序之各項保護，執行時

亦酌量個案狀況進行疏處，符合《經社文公

約》第11條第1項規定及第7號一般性意見第

14、15段之規範；又於處理過程中發現違

占戶疑似弱勢者，適時通報臺北市政府社會

局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等社福機構

介入瞭解確認，協助入住平價住宅、中繼國

宅或榮民之家就養，以避免弱勢違占戶因配

合拆遷而有無家可歸之狀況。


